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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博義語言偽術圖洗底
法律界批不尊重「一國兩制」無視外力抹黑港司法顯雙標

夏博義在《星島》的訪問中雖聲稱
自己「一直認為」香港國安法的

訂立「合法」「必須」，因為大多數國
家都有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但稱
自己對香港國安法部分條文「有意
見」，包括香港國安法第六十條保障中
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員享有
香港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及豁免，但同
時免除該公署官員因其行為而受到法律
挑戰的可能性，故大律師公會「有責
任」研究條文並建議修改，並相信日後
將會向政府提交建議書。

認國安立法必須 妄議國安署
對其有關「818」及「831」非法集結
判刑的言論備受批評，夏博義在訪問中
聲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
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而
他身為「擁護基本法的大律師公會主
席」，只是像歷屆大律師公會主席般，
為市民的「和平示威權利」發聲，又否
認自己是反華「政客」，因為他已退出
英國自由民主黨云云。
他更聲稱，英國近日向香港特區終審
法院施壓，要十名英籍法官集體辭職，
自己正為香港爭取挽留海外非常任法
官，稱海外非常任法官對香港特區終院
在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方面作出重大的
貢獻。

稱非「反華政客」圖以歪理辯護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表示，夏博義最新的言論令人啼笑皆
非，是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
我」，如他聲稱自己並非「反華政客」
的解釋，是企圖以歪理為自己辯護，而
根據其過去的言論，大家一看即知真
偽，其言行更反映中聯辦及社會對其批
評完全是實事求是的。
針對夏博義聲稱自己協助香港挽留海

外非常任法官，他批評夏博義表現虛
偽，並質疑英國政府早前向香港特區終
審法院施壓時，夏博義為何沒有第一時
間發聲。

言論政治掛帥 公然洗白違法者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形容，整篇訪問只是政治掛
帥，若夏博義繼續以政治凌駕法律專
業，無論對大律師公會抑或整個行業
都不利，而特區終審法院是否有海外
非常任法官，實毋須夏博義在旁指指
點點。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表示，夏博義以法律包裝政
治，狡辯稱在「831」「818」案中被
定罪者只是「和平示威」，更聲言須
修改香港國安法條文，是在攻擊中央
及特區政府，公然為違法者辯解、抹
黑執法者，更為暴力說項及向司法機
構施壓，而他聲言「香港與中國內地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法治』」等說
法，充分暴露了他作為「反華政客」
的觀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大律師
公會主席夏博義自上任以來多次發表言
論，抹黑香港國安法和質疑法院對黎智英
等人參與非法集結案的判決「過重」，令
社會各界不滿，昨日再有多名市民前往高
等法院門外抗議，要求夏博義立即辭職。
到場抗議的市民批評，夏博義一方面散布

歪曲言論，為暴力者開脫，以所謂「和平示
威」粉飾違法的本質；一方面顛倒是非，抹
黑執法者，挑戰中央權威，其做法可恥。
他們認為，大律師公會並未捍衛法治，

反而為違法者張目，已喪失基本底線和職
業操守，引起民憤，並促請大律師公會懸
崖勒馬，宣揚正確的法治言論，並要求夏

博義立即辭職。
市民代表吳先生直指，夏博義在參選大

律師公會主席時，涉嫌隱瞞自己英國自由
民主黨成員及牛津市議員的身份，更創辦
懷疑收受境外勢力捐款的「香港人權監
察」，難保其言論並非基於專業，而是有
既定的政治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
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日前在接受媒體
訪問時聲言，繼續爭取「修改」香港
國安法部分條文，更堅稱自己早前質
疑「818」及「831」非法集結案判刑
過重的言論是「為市民和平示威的權
利發聲」。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夏博義是在利
用語言偽術，繼續踐踏「一國兩
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

創會會長陳曼琪表示，夏博義身為
大律師公會主席，竟罔顧香港國安

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全國
性法律，地方根本沒有權力修改的
道理，不斷宣稱爭取修改有關條
文，令人感到驚訝，更令人質疑他
身為法律界專業團體代表，竟然不
尊重「一國兩制」。
她強調，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並非

無底線，而違法就是違法，沒有
「和平違法」這回事，夏博義不應
選擇性發聲，向外界發放錯誤信
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強調，香
港國安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全國性法律，地方根本沒有權力修
改，夏博義不斷聲稱要提出修改，反
映他完全不了解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
事權，令人質疑夏博義是否懂得「一
國兩制」內容，甚至是否懂香港的法
律，有沒有能力及專業資格再在香港
執業。
他並批評，夏博義對涉及黎智英案
件如此瞓身護航，但對外部勢力抹黑
香港司法制度、向法院施壓等視而不
見，沒有站出來捍衛香港法治，令人
懷疑他只為西方勢力代理人護航，而
非真正站在法律一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律
師公會正就前年「818」非法集結案中
被定罪的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
師李柱銘，公民黨大律師吳靄儀進行
調查，若有關人等被裁定專業失當，
最嚴重處分為永久吊銷執業資格。多
名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有關案件受到公眾高度
關注，基於公眾利益，大律師公會在
處理李柱銘等人是否涉及專業失當的
問題上，過程必須透明，並應在完成
調查後向公眾交代裁決的理據和各項
細節。
李柱銘及吳靄儀在案中分別被判入獄

11個月及12個月，惟獲緩刑。有媒體
報道稱，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關注兩
人的定罪，並正對他們進行調查。身為
大律師公會主席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夏博
義早前向傳媒稱，在有結果前不會公布
任何細節。
根據大律師公會網頁資料顯示，若大

律師違反《行為守則》，大律師公會執
委會會將投訴轉介至獨立運作的大律師
紀律審裁組進行研訊，成員均由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委任。若被裁定專業失當，
審裁組有權頒布紀律處分，包括罰款、
暫時吊銷或正式取消其執業資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有關

調查由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負責，而
委員會主席正是夏博義，加上李柱銘是
夏博義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提名人，
瓜田李下，自己查自己，相信最多只是

「走過場」而已，結果可想而知。有人
更可能借調查為名，實為表揚二人沒有
「專業失當」，僅屬參與所謂「和平集
會」。
他批評，夏博義代表了案中另一名被
告梁耀忠，在如此千絲萬縷的關係，而
無論李柱銘及吳靄儀最終會否被處分，
最後就是夏博義這個效忠外國的政客、
反中亂港組織背景的人物必須要下台。

律師：應向外界詳細交代
律師、港區人大代表馬豪輝表示，根

據一般理解，為保障被調查者，在未有
最後裁決前暫時以關門方式進行是可以
理解的，但當有結果時就必須詳細公布
有關調查結果，特別是今次案件備受廣
泛香港社會各界關注，大律師公會應該
向外界詳細交代，包括為何作出此判決
以及所持的理據等。

不應自己人審自己人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傅

健慈表示，大律師公會就李柱銘及吳
靄儀的定罪調查正由公會的紀律委員
會跟進調查，但大律師公會紀律審裁
組的主席正是李柱銘的黨友、民主黨
創黨會員沈士文，令人感覺有官官相
衛之嫌。由於今次事件已引起公眾的
廣泛關注，是次調查應該公開透明，
不能自己人閉門審自己人，還要公開
交代調查的結果，否則公會將有如自
損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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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正調查李柱銘(左)及吳靄儀(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在facebook
發帖，引用經濟通早前一個關於大
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是否是該職位
合適人選的網絡調查，結果顯示，
91%受訪者認為他不是合適人選。
他認為，夏博義已完全喪失香港社
會的信任，是時候辭職。
經濟通早前的一項網上投票調
查，詢問受訪者「夏博義就任大律
師公會主席一個月，外界質疑他有

英國政黨背景，不適合
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他承認擔任英國牛津巿巿
議員兩年多，參選主席時並
無向公會隱瞞政治背景，亦將會辭
任議員。你認為他是大律師公會主
席的適合人選嗎？」結果顯示，在
1,649名參與投票者中，91%認為其
不適合，只有 8%認為其適合，1%
無意見。
梁振英日前在帖文中表示，夏博義

已經完全喪失香港社會的信任，是時
候辭職了，不要繼續將大律師公會攬
炒。

1%
無意見

8%
適合

你認為夏博義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適合人選嗎？

梁振英：喪失社會信任應辭職

●梁振英認為，夏博義已完全喪失香港社會的信任，是時候辭
職。 fb截圖

資料來源：經濟通網上投票調查

政界質疑夏為西方代理人護航失操守

市民高院門外抗議 促夏辭職

●多名市民前往高等法院門外抗議，要求夏博義立即辭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日前接受《星島日報》訪問，繼續

聲稱需修訂香港國安法部分條文，更堅稱「818」及「831」非法

集結屬於「和平示威」，應得到香港法律保障云云。有法律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夏博義高調提出要修改香港

國安法，刻意攻擊中央及特區政府，完全不尊重「一國兩制」，

其言論完全是以政治掛帥，又質問他在外部勢力抹黑香港的司法

制度、企圖向特區司法機構施壓時不吭一聲，其雙重標準反映他

的背後有政治動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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